
第一节  企业所得税制 

 

【知识点】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 

一、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原则 

1.权责发生制原则； 

2.税法优先原则。 

二、应税所得额的计算公式 

直接法：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免税收入-不征税收入-各项扣除-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 

间接法：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纳税调整增加额-纳税调整减少额 

 

三、亏损弥补 

1.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5 年。 

2.自 2018.1.1 起，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 5 个年度发生

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补，最长结转年限由 5 年延长至 10 年。 

 

3.国家鼓励的线宽小于 130 纳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属于国家励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清单年度之前 5

个纳税年度发生的尚未弥补完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总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10 年。 

 

四、清算所得的计算 

清算所得，是指企业的全部资产可变现价值或者交易价格减除资产净值、清算费用、相关税费，加上债务清

偿损益等后的余额。其计算公式为： 

清算所得 =全部资产可变现价值或交易价格-资产净值 -清算费用 - 相关税费 +债务清偿损益等 

 

五、非居民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

非居民企业，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按照下列方法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 

（1）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和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全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2）转让财产所得，以收入全额减除财产净值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知识点】收入总额 

一、收入总额：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 

货币形式：现金、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以及债务的豁免等。 

非货币形式：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投资、存货、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劳务以

及有关权益等。（按公允价值（市场价格）确定收入额） 

 

1.销售货物收入：销售商品、产品、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 

2.提供劳务收入：指企业从事建筑安装、修理修配、交通运输等 

3.转让财产收入：包括转让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财产而取得的收入。——均不属

于“营业收入” 

4.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股权投资收益）——不属于“营业收入”，不是增值税的应税行为  

5.利息收入：是指企业将资金提供他人使用但不构成权益性投资，或者因他人占用本企业资金取得的收入，

包括存款利息、贷款利息、债券利息、欠款利息等 

6.租金收入*：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收入 

[提示 1]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提示 2]如果交易合同或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出租人可对上述已确认的

收入，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属于“营业收入” 

7.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是指企业提供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的

收入——属于“营业收入” 

8.接受捐赠收入：企业接受的来自其他企业、组织或者个人无偿给予的货币性资产、非货币性资产，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的内容包括： 

① 受赠资产价值； 

② 由捐赠企业代为支付的增值税。不包括受赠企业另外支付或应付的相关税费。（增值税是进项税额） 

9.其他收入：是指企业资产溢余收入、逾期未退包装物押金收入、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已作坏账损失

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债务重组收入、补贴收入、违约金收入、汇兑收益等 

 

【例题】某企业 2022 年 12 月接受捐赠设备一台，收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 10 万元，增值税 1.3 万

元，企业另支付不含税运输费用 0.8、增值税 0.072 万元，取得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要求：计算 2022 年受赠资产的应纳企业所得税 

答案： 

应纳税所得额＝10＋1.3＝11.3（万元） 

应纳企业所得税＝11.3×25%＝2.825（万元） 

补充： 

该设备可抵扣进项税=1.3+0.072=1.372 万元 

 

（二）特殊收入的确认 

（1）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按照被投资方做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2）利息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3）租金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其中，合同约定租赁期限跨年度，

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可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确认收入的实现。 

（4）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特许权使用人应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5）接受捐赠收入，按照实际收到捐赠资产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6）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按照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7）企业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以及从事建筑、安装、装配工程业务或者提供其他劳务

等，持续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按照纳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 

 

（8）采取产品分成方式取得收入的，按照企业分得产品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其收入额按照产品的公允价

值确定。 

（9）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10）债务重组收入，应在债务重组合同或协议生效时确认收入的实现。 

 

二、不征税收入 

1.财政拨款（针对事业单位和社团） 

2.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3.国务院规定的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 

资金来源——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但符

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从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总额中扣除： 

① 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② 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③ 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三、免税收入 

1.国债利息收入。 

【提示】国债利息收入（免税）；国债转让收益（纳税） 

2.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 

 

3.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符合条件”是指： 

（1）居民企业之间——不包括投资到“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非居民企业”； 

（2）权益性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 

（3）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 12 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4.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

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 12 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5.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1）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的收入； 

（2）除税法规定的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但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 

（3）按照省级以上民政、财政部门规定收取的会费； 

（4）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孳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5）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收入。 

 


